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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2011年中期業績之財務摘要
• 收益增長10.7%至14.76億港元
•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1.01億港元，增幅為1.6倍
• 每股盈利0.38港元，增幅為1.7倍
• 中期股息每股0.15港元

中期業績
Tristate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連同2010年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1,475,997 1,333,613
銷售成本 (1,060,384) (1,005,513)

毛利 415,613 328,100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2,645 6,564
銷售及分銷費用 (107,162) (101,148)
一般及管理費用 (208,079) (184,365)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收益 5 10,827 —

經營溢利 6 113,844 49,151
融資收入 7 4,211 2,179
融資成本 7 (2,820) (4,20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15,235 47,123
所得稅開支 8 (13,946) (8,819)

半年度溢利 101,289 38,304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1,315 38,307
非控制性權益 (26) (3)

101,289 38,304

中期股息 9 40,384 16,12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10 0.38港元 0.14港元

攤薄 10 0.3 8港元 0.1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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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半年度溢利 101,289 38,304

其他全面收益：

現金流對沖之公平值收益
半年內產生之收益 2,304 4,445
轉撥至綜合收益表 (3,792) (6,109)
所得稅影響 314 38

淨投資對沖之公平值收益 — 921

貨幣匯兌差額
半年內產生之收益 17,710 5,799
因出售一家附屬公司而自匯兌儲備轉撥至綜合收益表 (37) —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6,499 5,094

半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17,788 43,398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7,814 43,401
非控制性權益 (26) (3)

117,788 4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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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於2011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3,412 536,035
投資物業 1,324 1,339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74,209 172,672
無形資產 119,588 127,190
其他長期資產 13,006 15,33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2,698 19,991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5,459 5,14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859,696 877,697

流動資產
存貨 339,722 298,537
應收賬項及應收票據 11 419,072 311,875
遠期外匯合約 1,630 3,954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30,312 112,758
現金及銀行結餘 431,327 460,003

1,322,063 1,187,127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 12 204,587 189,305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67,798 273,675
遠期外匯合約 — 836
當期所得稅負債 56 ,529 66,714
銀行貸款 269,408 189,833

798,322 720,363

流動資產淨值 523,741 466,7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83,437 1,344,461

非流動負債
退休福利及其他退休後之承擔 13,900 14,104
應付經營權費用 72,479 85,619
遞延所得稅負債 58,642 60,349
其他長期負債 393 767

145,414 160,839

資產淨值 1,238,023 1,183,622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923 26,874
儲備 1,210,725 1,156,347

1,237,648 1,183,221
非控制性權益 375 401

權益總額 1,238,023 1,18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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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而編製。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須與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綜合財務報
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編製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該等用作編製截至
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者一致，惟下文附註2所述者除外。

2. 採納新訂╱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採納新訂╱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2011年，本集團已採納以下須於2011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且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之經修訂準則及對
現有準則之修訂本。採納該等準則對本集團會計政策之影響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相關人士披露」。此項修訂準則引入豁免政府相關實體間及其與政府進行之
交易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作出全面披露之要求。該項準則亦釐清及簡化相關人士之定義。該項經修
訂準則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構成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該項修訂強調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的現有披露原則，並進一
步就如何應用該等原則提供指引，尤其有關重大事件及交易的披露原則。額外規定包括公平值計量變動的
披露（如重大），以及需要更新自最近期年報以來的相關資料。由於自最近期年報以來公平值計量並無變動
以及本集團中期報告現有之披露符合該修訂所載列的原則，故該項修訂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並無影響。

下列與本集團相關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已頒佈，惟於2011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
未生效而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2013年1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於2013年1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於2013年1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於2013年1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呈列」（於2012年7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僱員福利」（於2013年1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獨立財務報表」（於2013年1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估計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及已呈報資產與負債、收入與開
支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出入。在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
管理層就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所作出之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根據，皆與應用於截至
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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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須予呈報之分部乃按主要營運決策者（行政總裁連同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本集團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
配資源之一致方式予以識別及呈報。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所產生之溢利及虧損評估各須予呈報之分部表現。

本集團有兩個須予呈報之分部，分別為(i)製衣，以及(ii)品牌產品分銷、零售及貿易。有關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製衣
品牌產品 

分銷、零售及貿易
未分配 

（附註） 總計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073,886 1,063,139 402,111 270,474 — — 1,475,997 1,333,613

須予呈報之分部溢利 44,247 12,600 37,922 25,854 8,293 (150) 90,462 38,304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
收益 10,827 — 10,827 —

半年度溢利 101,289 38,304

附註：  為與內部報告保持一致，若干集團總部收入（扣除費用）及非經常性收益╱（虧損）並無分配至須予呈
報之分部。2010年之相關金額亦已作相應呈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製衣
品牌產品 

分銷、零售及貿易
未分配

（附註（1）） 總計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包括：
1,244,958 1,053,529 241,353 262,017 695,448 749,278 2,181,759 2,064,824

於聯營公司之 

投資 — — — — — — — —

添置非流動資產 

（附註(2）） 9,864 29,241 3,099 4,594 645 152,105 13,608 185,940

分部負債 365,590 348,462 232,738 266,907 345,408 265,833 943,736 8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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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續）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製衣
品牌產品 

分銷、零售及貿易 未分配 總計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 — — — 4,211 2,179 4,211 2,179

融資成本 (140) (245) (1,693) (2,117) (987) (1,845) (2,820) (4,207)

所得稅開支 (1,323) (1,961) (12,623) (6,858) — — (13,946) (8,819)

攤銷租賃土地及 

土地使用權 (192) (203) — — (1,819) (1,062) (2,011) (1,265)

攤銷經營權 — — (8,206) (6,097) — — (8,206) (6,097)

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 (18,147) (17,037) (1,764) (2,443) (11,674) (11,108) (31,585) (30,588)

投資物業折舊 — — — — (15) (18) (15) (18)

應收賬項減值之撥回
╱（撥備）（淨額） 308 2,435 — (128) — — 308 2,307

（撇減）╱撥回撇減 

存貨至可變現 

淨值（淨額） (7,222) (3,120) 1,946 (219) — — (5,276) (3,339)

售出持作出售之非流
動資產之收益淨額 — — — — — 3,693 — 3,693

售出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收益淨額 — — — — 258 1,577 258 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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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續）

本集團收益主要來自美國、英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客戶，而本集團之生產設施及其他資產則主
要位於中國及泰國。中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分析及按資產所在
地劃分之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美國 英國 中國 其他國家 總計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55,584 639,569 328,621 276,341 424,758 284,049 167,034 133,654 1,475,997 1,333,613

來自中國之收益中，84,753,000港元（2010年：67,647,000港元）為於香港產生之收益。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製衣分部之三家客戶之收益各自超過本集團總收益10%，分別約佔總收益
之17%、13%及13%（2010年：26%、14%及9%）。

中國 泰國 其他地區 總計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附註(2）） 669,404 680,198 104,493 108,592 57,642 63,776 831,539 852,566

列入位於中國之非流動資產中，154,912,000港元（2010年：165,259,000港元）為位於香港之資產。

附註：

(1) 未分配資產及負債主要包括集團中央管理之現金及銀行結餘、銀行貸款及歸屬總部用途之土地使用權
及樓宇。

(2)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及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 8 –

5.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收益

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1,830,000美元（相當於14,234,000港元）出售其一家於寮國註冊的附
屬公司之權益，並錄得出售收益10,827,000港元。該附屬公司已於2004年停止生產。

出售之影響概述如下：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資產淨值 3,444 —

出售收益 10,827 —

匯兌儲備轉撥至綜合收益表 (37) —

已收代價 14,234 —

6.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售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258 1,577

售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之收益淨額 — 3,693

應收賬項減值之撥回（淨額） 308 2,307

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585 30,588

投資物業折舊 15 18

攤銷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011 1,265

攤銷經營權 8,206 6,097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淨額） 5,276 3,339

員工開支 315,698 283,486

7. 融資收入╱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4,211 2,179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 987 1,845

應付經營權費用之蘊含利息 1,693 2,117

其他長期負債之蘊含利息 140 245

2,820 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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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7,425) (2,523)

非香港稅項 (9,976) (7,669)

遞延所得稅 3,455 1,373

(13,946) (8,819)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半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2010年：16.5%）計提撥備。非香港溢利之所得稅，則
按照半年度有關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地區之現行適用所得稅稅率計算。

於2006年年初，香港稅務局提出對本集團若干公司之1999╱2000（截至199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至
2004╱2005（截至200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課稅年度展開稅務調查。基於法定時限，香港稅務局已對部份
該等公司之1999╱2000至2004╱2005課稅年度發出保障性評稅。於調查過程中，香港稅務局或會對該等公司
就以後年度繼續發出保障性評稅。由於有關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暫時未能肯定其結果。管理層已檢討有
關情況，並於尋求必須之專業意見後，認為已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就本集團收到之保障性評稅之有
關稅項計提足夠撥備。

9. 中期股息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0.15港元（2010年：每股0.06港元） 40,384 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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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除以半年度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1,315 38,307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268,914,480 268,735,253

每股基本盈利 0.38港元 0.14港元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所有可攤薄之潛在普通股被兌換後，根據經調整之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未經審核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1,315 38,307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268,914,480 268,735,253

購股權之影響 1,017,154 59,487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69,931,634 268,794,740

每股攤薄盈利 0.38港元 0.14港元

11. 應收賬項及應收票據

賬齡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3個月 416,766 309,941

3個月至6個月 2,306 1,934

超過6個月 337 726

419,409 312,601

減：減值撥備 (337) (726)

419,072 311,875

大部份應收賬項之客戶均具備恰當之信貸紀錄。本集團授予其客戶之信貸期介乎30至60天。

應收賬項及應收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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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第三方 204,587 189,305

賬齡如下：

少於3個月 192,913 181,520

3個月至6個月 3,469 4,857

超過6個月 8,205 2,928

204,587 189,305

大部份供應商之付款期於60天內。

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3. 資本承擔

本集團就辦公室翻新、興建生產設施及購買設備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1年 

6月30日
於201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簽約但未撥備 2,471 4,407

已授權但未簽約 — —

2,471 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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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本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中，吾等提呈Tristate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業務回顧及財務表現論述。

業務回顧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溢利錄得顯著升幅，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101,315,000
港元，而2010年同期則為38,307,000港元。溢利上升乃由於在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製衣分部
有較佳之表現、品牌產品分銷、零售及貿易分部持續增長、以及出售寮國一家已停止營運之附
屬公司帶來收益10,827,000港元所致。品牌產品分銷、零售及貿易分部的收益和盈利分別較
2010年同期增加49%和47%。製衣分部的表現有所改進，此乃由於利潤較佳產品之銷售上升，
加上出口運費及其他銷售費用與2010年相比減少所致。

於2011年上半年，本集團之總收益為1,475,997,000港元（2010年：1,333,613,000港元），較2010年
同期上升11%。

來自品牌產品分銷、零售及貿易分部之收益為402,111,000港元，較2010年之270,474,000港元增
長49%，收益增長乃由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特許經營銷售點（「銷售點」）持續增加。
於2011年上半年，本集團特許品牌之銷售點數目增加115個，遍及中國各線城市，帶動集團於
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之銷售點總數增至527個。

來自製衣分部之收益保持相當穩定於1,073,886,000港元，而2010年則為1,063,139,000港元。

就銷售地區而言，於2011年上半年，美國、英國及中國之銷售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38%（2010年：
48%）、22%（2010年：21%）及29%（2010年：21%）。此乃由於本集團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以
及在大中華地區進一步擴展品牌產品分銷業務之規模所致。透過與主要客戶建立伙伴關係，
本集團得以把製衣業務的季節性影響減至最低。

本集團之毛利增加至415,613,000港元（2010年：328,100,000港元），而毛利率則由2010年之24.6%增加
至28.2%。毛利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源自品牌產品分銷、零售及貿易分部之收益比重增加，而該
分部能夠獲取較高之毛利率所致。銷售及分銷費用增加6%，主要是由於品牌產品分銷、零售及
貿易分部的推廣及專利權費用增加，與製衣分部的出口運費減少二者之淨影響所致。伴隨品牌
產品分銷、零售及貿易分部的業務擴張而帶來之員工成本、表現花紅及其他行政費用增加，致
使一般及管理費用上升13%。

於2006年年初，香港稅務局提出對本集團若干公司之1999╱2000（截至199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
度）至2004╱2005（截至200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課稅年度展開稅務調查。基於法定時限，香
港稅務局已對部份該等公司之1999╱2000至2004╱2005課稅年度發出保障性評稅。於調查過程
中，香港稅務局或會對該等公司就以後年度繼續發出保障性評稅。由於有關調查工作仍在進
行中，暫時未能肯定其結果。管理層已檢討有關情況，並於尋求必須之專業意見後，認為已於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就本集團收到之保障性評稅之有關稅項計提足夠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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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一家海外附屬公司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一家在寮國註冊並已停止營運之
海外附屬公司，代價為1,830,000美元（相當於14,234,000港元），因而帶來收益10,827,000港元。

於2010年收購之上海商用物業

本集團於2010年收購之上海商用物業現正進行翻新，該物業的總樓面面積合共約4,120平方米，
於翻新工程完成後，將容納本集團於上海多個不同部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1年上半年及截至本公佈日期，並無任何有關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
重大收購或出售。而自2011年6月30日至本公佈日期，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之重大事件。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之資產負債表及流動資金狀況。於2011年
6月30日 之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為431,327,000港 元（2010年12月31日：460,003,000港 元），主 要 以
人民幣及美元定值。本集團於2011年6月30日之短期銀行貸款為269,408,000港元（2010年12月31日：
189,833,000港元），此反映了營運資金融資的季節性借貸需求。以上貸款主要按美元及港元定值。
於2011年6月30日，195,202,000港元（2010年12月31日：140,905,000港 元）及74,206,000港元（2010年
12月31日：48,928,000港元）之短期銀行貸款分別按固定息率及浮動息率計息。本集團維持充足
之銀行融資，於2011年6月30日亦無任何長期銀行貸款。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以其資產
作為本集團之融資抵押（2010年12月31日：59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用作若干外匯融資之抵押）。
由於本集團於2011年6月30日及2010年12月31日並無借貸淨額，故此並無有關該兩日之資產負債
比率之適用資料。

本集團大部份收入及開支均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定值。管理層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管理相
關外匯風險。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對沖以美元計值
之中國、越南及菲律賓廠房加工費收入、以及以英鎊支付一家英國附屬公司的經營開支所產
生之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除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3內所述之資本承擔外，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概
無重大資本承擔或或然負債，需動用本集團大量現金或外來融資。

人力資源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有13,300名（2010年12月31日：14,000名）員工。員工均獲得合理及具競
爭力之薪酬待遇及福利，而表現出色之員工更會獲發酌情花紅及購股權。

展望

美國經濟於2011年的復甦緩慢，增長大大低於預期。復甦步伐仍然緩慢，加上失業率維持於相
對較高的水平，前景亦變得不明朗。在歐洲，大多數歐洲國家（除德國外）已採取措施收緊政府
支出或增加稅收，以期恢復財政穩健性。在不明朗的經濟環境下，由於消費開支受壓，本集團
預計製衣業務的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此外，本集團還需應對持續性挑戰，如勞工短缺、原
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上漲、以及本集團廠房所在國家的貨幣升值等。藉專注於核心客戶及提供
增值產品服務，以及實施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拖，本集團將致力保持製衣業務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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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擴大其現有業務，並尋求新的機遇。在國際市場一片不確定的氛圍下，中國經濟
將繼續取得顯著的按年增長。吾等預期本集團在中國的品牌產品分銷業務將繼續增長，且本
集團正在積極尋找新品牌的契機。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所列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A.2.1條。該條文訂明主席
及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位人士擔任。

偏離守則條文A.2.1條規定的原因已載於本公司在2011年4月刊發之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
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內。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
上述期間內均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派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15港元，合共40,384,000港元（2010
年：每股0.06港元，合共16,124,000港元）。中期股息預期將於2011年10月3日（星期一）向於2011年
9月23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2011年9月21日（星期三）至2011年9月23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
記，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享有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必須於2011年9月20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提交予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及
登記處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
至1716室。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集團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資料及中期報告。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行政總裁

汪建中

香港，2011年8月29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一名執行董事汪建中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汪顧亦珍
女士、麥汪詠宜女士及汪穗中博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羅啟耀先生、孔捷思先
生及Peter TAN先生。


